关于《民航东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2016年，管理局制定了《民航东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办法》，2021年经过第一次修订，目前已使用近4年。在此期间，2022年民航局对《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R4）作了修订，事件样例、事件信息填报和处理规范、民航行政机关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办法等咨询通告也都经历了改版。为满足现阶段民航东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航空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应用，推进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控制风险，预防民用航空事故，根据《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及相关咨询通告要求，结合东北地区实际，修订《民航东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一、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管理办法》修订的主要依据为《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R4），《事件样例》（AC-396-08R3），《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动报告管理办法》(AC-396-10R1)，《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事件信息管理办法》(AC-396-05)，《事件信息填报和处理规范》(AC-396-03R2)，《飞行品质监控信息管理办法》（AC-396-09R1）。

二、修改内容

（一）新增“第六章 自愿报告和共享信息的处理”
自愿报告属于民航安全信息主动报告范畴，《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动报告管理办法》于2025年7月1日生效。目前，强制事件报告的规范化、制度化已基本形成，有必要在《管理办法》中对自愿报告部分进行要求，以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自愿报告机制的建立、管理，进一步强化企事业单位关口更加靠前的安全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主动报告意识。
（二）新增重特大突发事件信息的报告要求
为进一步规范民航重特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落实“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1小时内向中央办公厅报送”等要求，民航局于2023年制定了《民用航空重特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办法》。为与民航局的要求一致，《管理办法》中增加了航空安全相关的重特大突发事件信息的报送要求，以督促各单位精准、快速的上报重特大事件信息。

（三）新增安全风险提示的管理闭环要求
为规范风险提示工作程序、预防事件发生，2022年管理局制定了《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安全风险提示工作办法（试行）》。为固化办法中《安全风险提示反馈单》“三签字”的工作要求，强化风险防控效果，确保风险提示能够及时传达到一线，在《管理办法》中增加了相关要求。

（四）新增需要警告、通报的内容

增加了日常信息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诸如事件原因不如实填报、避重就轻的，应急处置中舆情管控不力的，以及违反信息保护要求等作为处罚项，对相关情形视情进行警告、通报。
（五）新增运输航空一般事件判定要求

运输航空公司一般事件是指在民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机场活动区内，由于运输航空公司管理或人为责任原因导致的可能影响航空安全，但其性质和程度未构成民用航空器征候的事件。《运输航空公司一般事件判定指南（试行）》已于2025年4月1日生效，在《管理办法》中增加了需要按照判定指南要求做好运输航空公司一般事件判定的相关要求。

（六）新增了启动安全预警警示要求

按照《民航行政机关航空安全预警警示实施办法(试行)》，增加了管理局业务部分、监管局（运行办）视情启动航空安全预警警示工作的要求。

（七）新增了无人驾驶航空器事件报告要求

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事件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增加了对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紧急事件和非紧急事件的报告要求，对信息管理人员资格做了要求。
（八）修订了举报事件的范围及要求

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动报告管理办法》要求，对安全举报范围进行了定义，按照“从受理到办结原则上不超过60日”的要求，将《管理办法》中举报处理时限从45日放宽到60日。
（九）删除了其他相关细则

上一版《管理办法》发布以来，东北地区企事业单位能够按照要求严格信息管理，信息报送和处理水平取得了较大提高，因此对系统登录情况、人员资质情况、违章核查情况等要求进一步降低，删除了强制登录系统频次和对人员资质、违章核查情况半年一报告的相关要求，只要求监管局（运行办）将信息处理不规范的情况在年度工作总结中向管理局安办报告一次。

（十）新增了信息管理人员委托和账号管理要求

对于年飞行小时1万以下的通用航空公司、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以下的通航机场、中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合格证可指定满足要求的其他单位人员签订协议负责事件信息管理，并按规定报送事件信息。一名符合资质要求的安全信息管理人员，最多可以负责5家上述单位的信息管理工作。

要求信息管理人员账号本人使用，妥善保管，岗位变更后及时申请账号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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